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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委任取款背書之撤回與背書種類之轉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簡上更一字第1號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有關委任取款背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委任取款背書其票據權利仍屬背書人所有 

(B)委任取款背書人得行使票據上一切之權利 

(C)委任取款之被背書人不得再以背書轉讓 

(D)票據債務人對於受任人所得提出之抗辯以得對抗委任人者為限 

答案：C 
 

 

【裁判要旨】 

1. 按匯票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執票人以委任

取款之目的，而為背書時，應於匯票上記載之，票據法第30條第1項、第40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44條規定，均於支票準用之。

又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基於外觀解釋原則與客觀解釋原

則，悉依票上記載之文字以為決定，不得以票據以外之具體、個別情事資為

判斷基礎，加以變更或補充。按票據法第139條第3項規定：劃平行線支票之

執票人，如非金融業者，應將該項支票存入其在金融業者之帳戶，委託其代

為取款；而支票執票人以委任取款為目的所為之背書，僅係授與被背書人收

取票款之代理權，並不發生票據權利移轉之效果，票據權利仍屬背書人，此

觀同法第144條準用第40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33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票據法第144條準用同法第40條第1項之規定，執票人以委任取款

之目的而為背書時固應於支票上記載之，惟記載之方式為何，票據法未設相

關規定，承審法院就支票上記載文字，自得本於客觀解釋原則加以認定，且

僅需該支票上之記載足以表明委任取款之意旨即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

字第2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字第744號判決〈經最高法院以108年

度台上字第900號裁定維持〉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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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系爭支票正面左上角均畫有二道平行線，依票據法第139條第3項規定：

「劃平行線支票之執票人，如非金融業者，應將該項支票存入其在金融業者

之帳戶，委託其代為取款」；而系爭支票背面蓋有「宗哲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江美玉」印文，提示人（行）填寫存款帳號或代號填寫為

「000000000000」，印文下註明：「本支票原經華南銀行代收但因遭受退票

後復據執票人要求改委─代收」（見本審卷第201頁、第203頁），參以被上

訴人與視同上訴人簽訂授信約定書「自動轉帳約定條款」約定：視同上訴人

授權被上訴人得逕就視同上訴人所設上開備償專戶內之新臺幣存款取款抵償

視同上訴人結欠被上訴人之一切債務等語，有授信約定書在卷可稽（見本審

卷第193頁）。是被上訴人經視同上訴人授權後，始得自該備償專戶提款，以

資抵償視同上訴人積欠被上訴人之債務，顯然該備償專戶內之存款，仍屬視

同上訴人所有。則依票據外觀、客觀解釋原則，系爭支票既除視同上訴人背

書印文外，更且載明該公司之系爭備償專戶帳號，並於退票後，由被上訴人

蓋用上開基於委任取款背書文義之戳記，是上訴人辯稱：視同上訴人在系爭

支票上所為之背書，屬委任被上訴人取款，而非轉讓票據權利等情（見本審

卷第161頁至第167頁），應可採信。 

【爭點說明】 

一、委任取款背書之方式及要件 

(一) 委任取款背書以委任他人取款為目的，僅授與受任 

 人收取票款之代理權，非轉讓票據所有權。 

(二)依票據法第 40 條規定，委任取款背書並未明定其記載方式，解釋上凡委任

者或受任者合意之記載方式，足使付款人確認有委任取款背書之約定同意付

款者，均足以當之，即以客觀解釋原則認定之。 

(三) 故執票人雖未明載「委任取款」，然從支票票被記載外觀，綜合社會通念與

交易習慣予以客觀觀察，依有效解釋原則加以解釋之結果，仍應認執票人僅

係以委任取款背書委由金融機構代理提示支票，非將票據權利讓與金融機

構。 

(四) 又委任取款背書係以該票據「背面是否記載委任取款意旨」及「有無經受款

人（執票人）及受任領款人簽章」為要件，故銀行僅需就背面記載內容為

「形式審查」。票據付款人或擔當付款人亦就委任取款形式要件進行審核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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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任取款背書之撤回與塗銷 

(一) 委任取款背書之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應係民法上之委任，可依背書人與被背書

人之合意撤回。依民法第 549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

委任契約，則解釋上可能因委任人終止委任契約而撤回委任取款背書。 

(二) 撤回時，即使為同時收回票據及塗銷所為之委任取款背書，其代理權授與之

撤回仍為有效，但該未塗銷之委任取款背書，將遺留被背書人在形式上仍具

有資格授與之效力。 

(三) 故信賴於此之票據債務人若基於善意或無重大過失付款，清償仍生效力。 

(四) 至於塗銷委任取款背書之方式，應由背書人塗銷其簽名及委任取款意旨之記

載，始生塗銷效力。 

三、委任取款背書與轉讓背書之轉換 

 委任取款背書與轉讓票據為目的之轉讓背書不同。本文以為委任取款背書之

背書人於撤回委任後，得藉塗銷委任取款之意旨將原本以委任取款目的所為

之背書，轉換為轉讓背書。 

四、結論 

(一)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認為委任取款背書之背書人，不

論何時均得對受任取款之人收回票據及撤回代理權之授與，而回復其對於支

票之持有，並基於其流通性，再將該支票依背書交付而轉讓之。 

(二) 故應就授受票據當事人間所存在之客觀情事判斷支票上背書之性質，而不能

逕以背書時之情況認定之。即似承認委任取款背書可轉換成轉讓背書。惟應

注意，應先塗銷委任取款意旨之記載，始符票據文義性及客觀解釋原則。而

本件中，被上訴人之背書於請領款人虛線欄中，非在背書章專用區，且未塗

銷所載之銀行存款帳號，是否能因上訴人有收取被上訴人之款項，即可認定

委任取款背書自動轉換成轉讓背書，似有探求餘地。 

【相關法條】 

票據法第40條 

 


